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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2)建議修訂相關議事規則

(3)建議選舉董事
及

(4)建議免去一名董事

本公告乃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1)條及第13.51(2)條而作出。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2023年2月14日，中國國務院（「國務院」）發佈了《國務院關於廢止部分行政法規和文件的
決定》。2023年2月17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發佈了《境內企業境外
發行證券和上市管理試行辦法》和相關指導文件（統稱「新規」），並自2023年3月31日起生
效。於新規生效之日，《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和《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亦同步廢止。根據新規，中國發行人應參照《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制定《公司章程》。內資股和H股的股東將不再視為不同類別的股東，因此關於內資
股和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要求將不再適用。2024年7月1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公司法》」）正式生效實施，允許公司選擇不設監事會，改由審計委員會監督，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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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強化了股東的權利保護與責任承擔機制。2025年3月28日，中國證監會發佈最新修訂
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股東會議事規則》，明確上市公司應取消監事會，相關職責由
審計委員會承擔，並為與《公司法》銜接，對相關表述進行了同步調整。

現根據上述法律法規及監管規則的變化，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本公司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於2025年10月31日召開會議，建議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
程》」）、刪除類別股東會議制度及修訂業務經營範圍。

本次修訂主要內容包括：

1. 根據相關規定，對《公司章程》進行修訂，建議不再設立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
廢止《監事會議事規則》；同時，根據最新法律法規及規範性要求，對《公司章程》其
他內容進行補充或完善，以及根據本次修訂對《公司章程》做出相應修改。有關《公司
章程》對於取消監事會，以及相應修訂等詳情，請參閱本公告附錄一；

2. 關於對本公司類別股東的現有權利及有關類別股東會議的既有安排作出變動。根據
中國法律，內資股及H股已被視為普通股，且兩者所附帶的實質性權利（包括表決
權、股息權及於清盤時的資產分派權）均相同。因此，刪除現有《公司章程》中有關類
別股東會議的規定。有關刪除類別股東會議制度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告附錄二；及

3. 因業務發展需要，對《公司章程》經營範圍進行修訂。擬新增第一類增值電信業務、
第二類增值電信業務、基礎電信業務、專業設計服務類、建築工程類等業務內容。
有關修訂業務經營範圍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告附錄三。

關於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待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審議通過之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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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相關議事規則

鑒於《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董事會亦建議相應修訂本公司之(i)《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ii)《董事會議事規則》（合稱為「相關議事規則的建議修訂」），修訂詳情將載列於通函。相
關議事規則的建議修訂將自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建議取消監事會並廢止《監事會議事規則》

根據《公司法》的有關規定，結合本公司的實際情況，本次有關監事會對《公司章程》的建
議修訂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設置監事會，監事會的職權將由審計委員會行使。取消監
事會的同時，將廢止《監事會議事規則》。

建議選舉董事

根據《深化市管企業監事會改革實施方案》和《公司法》修訂精神，本公司擬撤銷監事會及
職工監事，相關職能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承接。根據《公司法》規定，公司取消職工監事
後，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本公司職工代表，本公司現有董事會構成中未設置職工董事席
位，需據此進行調整，聘任1名職工董事，由本公司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本公司之董事會宣佈，董進先生（「董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原因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不再擔任戰略委員會委員，自本公司於2025年11月28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
大會」）結束後生效。董先生已確認與董事會並無不同意見，以及並無任何其它有關彼辭
任的事項需要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董事會謹此感謝董先生於任期內為本公司作出
貢獻。

為進一步增強體系內股東協同效應，經考慮本公司擬由北京工業發展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北工投資」）向本公司委派一名非執行董事。經綜合考量各內資股股東持股比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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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由北工投資推薦董事人選胡勇先生（「胡先生」）擔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
認為胡先生的知識背景，工作經歷，對增強股東協同效應有利。因此，董事會建議於臨
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決議案選舉胡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胡先生的任期由臨時股東大會選舉
通過後開始直至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屆滿之日為止。

以下是胡先生的履歷：

胡先生，43歲，現任北工投資資產管理部部門經理、北汽藍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北京國智創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和董事。曾就職於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天津裕豐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京信嘉隆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財務、股權投資等方面具有豐富經
驗。胡先生於2005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旅遊管理專業，獲管理學學士學位；於2008年畢
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旅遊管理專業，獲管理學碩士學位。除上文所披露外，胡先生
並無於本公司或本公司集團其他成員擔任任何職務，彼過去3年內亦無於其他上市公眾公
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本公司將會與胡先生訂立服務合約，胡先生將擔任董事
職務直至第九屆董事會屆滿之日為止，並須根據本《公司章程》退任或重選連任。如獲委
任，胡先生不因擔任非執行董事職務而從本公司支取任何董事酬金。於本公告日期，按
證劵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之涵義，胡先生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任
何權益。除上文所披露外，胡先生概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
股東或控股股東有關連。

除上文所披露外，並無任何其他有關選舉胡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須股東垂注之事項及並
無任何須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的任何規定而予以披露的資料。

建議免去一名董事

董事會茲此宣佈，於董事會會議，董事會亦議決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建議免去姜巍先生
（「姜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之職務（「建議免去」）。建議免去須待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建
議免去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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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免去之理由

鑒於非執行董事席位數有限，經綜合考量各內資股股東持股比例、管理要求，建議由持
股比例前5名的股東各派出一名非執行董事，即由北工投資提名推薦一名董事候選人，接
替中國金融電子化集團有限公司派出董事姜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中國金融電子化集團
有限公司不再提名推薦董事候選人。鑒於上文所述及為確保董事會運作良好且行之有
效，於2025年10月31日，董事會於董事會會議議決建議免去姜先生。

董事（除姜先生外）認為，倘建議免去生效，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經營構成任何重大不
利影響。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概不知悉有關建議免去之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垂
注。

組織章程細則之條文

根據《公司章程》第92條，股東大會在遵守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可以以普
通決議的方式將任何任期未屆滿的董事免去（但依據任何合同可提出的索償要求不受此影
響）。

因此，建議免去有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透過普通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董事會
擬於即將召開及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普通決議案以免去姜先生的非執行董事職
務。

臨時股東大會、類別股東大會及通函

根據《公司章程》和有關法例及規則，《公司章程》建議修訂須以特別決議案的形式提交本
公司臨時股東大會及類別股股東大會，由股東審議及批准，而《股東會議事規則》及《董事
會議事規則》建議修訂均須經特別決議案審議及批准後方可生效。本公司將適時向股東寄
發通函（包括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類別股東大會通告），當中載有（其中包括）修訂《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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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股東會議事規則》、《董事會議事規則》、建議取消監事會並廢止《監事會議事規
則》、建議選舉董事及建議免去一名董事的詳情。

承董事會命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余東輝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2025年10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分別為余東輝先生及張益謙先生，而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嚴軼女士、辛雙百先生、趙淑杰女士、姜巍先生及王昱錚先生，以及本公司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宮志強先生、張偉雄先生、董進先生、李建強先生及周景林先
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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